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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
育局)

承辦人：科員 史郁萱

電話：0422289111#55117

電子信箱：yuhsuan320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學字第10901114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

主旨：臺端所詢有關校事會議涉及教師教學不力或無法勝任工作

者，學校可自行調查及輔導，亦可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

查及輔導，兩者差異之處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12月4日召開本市109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

事務與輔導工作-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工作檢討及策進研

討會主席裁示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有關校事會議處理涉及教師法第16條所訂教學不力或無法

勝任工作者，學校自行調查及輔導，抑或由教師專業審查

會(以下稱專審會)調查及輔導乙節，相關法規如下：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

法」第5條規定：「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

款情形，學校應於知悉後五日內召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校園

事件處理會議，決議由學校自行調查或依本法第十七條

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調查。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09000587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2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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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校自行組成之調查、輔導小組與專審會協助學校組成

之調查、輔導小組皆以3人或5人為原則，成員則各依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

第5條及第8條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

成及運作辦法」第6條及第9條規定組成。

(三)綜上，由學校自行調查及輔導，抑或由教師專業審查會

調查及輔導程序上並無差異。

三、檢附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」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

法」法規供參。

正本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徐校長大偉

副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

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

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

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高中職教育科、學生

事務室

90


